对账（函证）业务授权委托书
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：
兹授权我公司员工：  车月  (居民身份证号：  510183199310080032），前往贵公司对账（函证）业务，对账（函证）日期：  2024  年  1 月  26 日至  2025  年  1 月  25 日，对账（函证）用途： 财务审计，请贵公司给予办理。
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26 日
附：身份证复印件(加盖公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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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:

业务员审核(签字):             业务部经理审核(签字)

法审部审核(签字):             财务部经理审核(签字):

           


